“人人持证、技能河南”职业技能评价
垫付补贴协议

甲方（评价机构）：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bookmark: _GoBack]乙方（评价人员）： 2026 年认定计划编号            计划名称                     ，                职业（工种）      等级人员      名。
根据《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明确“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培训评价等补贴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豫人社规〔2022〕2号）及《河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豫财社〔2018〕8号)规定有关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并承诺共同遵守。
一、甲方按照“人人持证、技能河南”职业技能评价补贴标准垫付并冲抵乙方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所需费用。
二、甲方应加强管理服务，保证评价质量。
三、乙方应遵守“人人持证、技能河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各项管理制度，遵守考试纪律、考场规则、违纪处理规定等，不替考，不作弊。
四、乙方应配合甲方严格按照申报条件提交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真实有效。
五、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乙方（签名）：此表需要认定学生签名并摁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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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签章）：                            年   月   日

需法人签名并盖章



（将本段文字和有关提示删除再打印）备注：除计划编号、计划名称和甲方盖章部分由教务处统一处理。其余部分由认定院部完成，表格不够请自行添加。

